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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女士：  
 
 謝謝貴秘書處 3 月 27 日的來函。就 3 月 20 日立法會交通

事務委員會(下稱「事務委員會」)上謝偉銓議員就「專營巴士票價

調整安排」（下稱「調整安排」）的提問，我們現作回覆。 
 
  根據現時的「調整安排」，政府在處理專營巴士票價調整

申請時，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，以向行政會議提出建議。這些因素

包括： 
 

(i) 自上次調整票價以來營運成本及收益的變動； 
(ii) 未來成本、收益及回報的預測； 
(iii) 巴士公司需要得到合理的回報； 
(iv) 市民的接受程度及負擔能力； 
(v) 服務的質量水平；及 
(vi) 票價調整幅度方程式的運算結果。 

 
上文提及的方程式在 2006 年引入，為： 
 

 (0.5ｘ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變動)  
  +  (0.5ｘ綜合消費物價指數變動) 
 -  (0.5ｘ生產力增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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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為政府統計處定期製備及公布關於物

價的指數，指數包含燃油價格的變化，現時的比重為 0.59%。 
 
 方程式每季運算一次，若運算結果達到–2%的水平，政府

便會主動檢討票價；檢討須考慮上述調整安排的一籃子因素進行。

方程式的結果因通脹環境在引入至今一直維持在正數水平。 
 

 至於上述第(i)至(ii)因素涵蓋的專營巴士營運成本包括多個

項目，除了燃料成本外，亦包括工資、維修、保險開支等。現時燃

料成本佔專營巴士的總營運成本約 20%。 
 
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(吳慧鈞           代行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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